
4月的浙江春潮澎湃，四处涌动着

蓬勃生机。“中国西兰花之乡”临海市上

盘镇，农户喜笑颜开：新一茬西兰花采

收完成，又是一个丰收季！

与今天的心情截然不同，2002年，

这里的村民满心愁绪——当地成立临

海市上盘西兰花专业合作社，个体农户

原以为找到了发展的好路子，却因没有

法律依据，无法登记为法人，只能以“民

间社团组织”存在，签不了合同、贷不了

款，前路迷茫。

有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提交议

案，希望能够承认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但合作社现象当时在全国还不突出，不

具有统一立法条件，议案未被采纳。

全国层面暂时没有条件，浙江能不

能先行一步？习近平多次与省人大的

同志交流，指出为发展创造一个必备的

法制环境，这是地方立法工作的主攻方

向，要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稳定

的重大决策相结合，围绕发展、服从发

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

2004年11月11日，在省十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浙江省农民专

业合作社条例》获得通过，确立农民合作

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类特殊

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第一部

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地方性法规。

法律确权，破局重生。次年初，临

海市上盘西兰花专业合作社在工商部

门顺利登记。贷款、注册商标、扩大规

模……最高峰时，合作社种植西兰花

10万亩，年产值达4.5亿元。

先行探索，亦为全国探路。2006

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吸收了我省诸多创新

制度和做法。

浙江是经济大省，是改革开放先行

地。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深刻洞察、不

断思考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

“发挥市场经济固有规律的作用和

维护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诚实守信的市

场经济基本法则，需要法治上的保障。”

“我省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上走在前列，首先就要在法治建设

上走在前列。”

“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调节经

济、实施监管，确保政府‘经济调节、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有

效履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推动新的实践。

法治如何更好适应和保障经济发

展？习近平首先把目光投向立法：“首

先必须继续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以经济

立法为重点，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努力

为加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

法制保障。”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知名商

号。在习近平的推动下，2006年，浙江

出台全国首部保护企业商号的地方性

法规——《浙江省企业商号管理和保护

规定》，创设知名商号认定和特别保护

制度，有效遏制困扰浙江企业已久的

“搭便车”“傍名牌”现象。

“给成长快的孩子穿上一件大衣

服。”在习近平的支持下，2005年，义乌

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可以直接办理外国

人签证居留许可的县级城市，省政府出

台《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暂行

办法》，为涉外经济发展提供了公平可

预期的营商环境。

20年来，牢记“立法要为发展服

务”，浙江地方立法紧跟经济社会发展

速度。《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

《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浙江省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快递业促进

条例》《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促进条例》……30余部先行

性、创制性、引领性法规规章，引领浙江

经济发展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最大特色、最大优

势和最大资源，民营企业是浙江经济发展

的主力军。如何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让民营企业既“管得住”又“放得活”？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努力建设服务

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

2003年，一场起源于温州的“效能

革命”如投石入水，掀起了浙江“放管

服”改革的澎湃浪潮。

2002年底，一份调研报告在温州

引起震动。当地一些政府机关“衙门痼

疾”严重，企业反映用地难、审批多、检

查多、收费乱，多家龙头企业外迁。

2002年12月，省委十一届二次全

体（扩大）会议刚结束，习近平就奔赴几

个民营经济大市——宁波、台州、温州考

察。在这次考察中，再创优势、深化改

革、转变作风等成为他强调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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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主题

很明确——法治。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法治浙江”建设的思路得到进一步谋

划和厘清。

为进一步充分论证建设“法治浙

江”的整体战略布局，习近平还邀请省

内外著名法学专家，组成省委建设“法

治浙江”专家咨询委员会，着手起草建

设“法治浙江”决议。

“专家们提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

很多都被吸纳，习书记更是一次次亲自

修改决议。”专家组成员、时任省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陈柳裕回忆说。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法治浙

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到

来了——

2006年4月26日，省委十一届十

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

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建设“法治浙

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蓝图壮丽，路径清晰，任务明

确——

“五大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以人为本、坚持公平正义、坚持法治

统一、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八方面任务”——坚持和改善党

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建设，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司法

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

育，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

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五大原则”指引“法治浙江”建设

的前进方向，“八方面任务”点明“法治

浙江”建设的实施路径。努力建设“法

治浙江”与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

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有机构成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位

一体”彰显“法治浙江”建设的战略定

位。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重大部署，推

动浙江率先开启法治中国建设的省域

探索实践。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引

领浙江实现长治久安，不断谱写“两大

奇迹”浙江篇章。

20年来，浙江沿着习近平同志开

创的法治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走出

了一条法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高能

级开放、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高水

平安全的科学路径，为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

供了鲜活样本和宝贵经验，更向世界有

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

度优势、治理效能。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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